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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加大法库

应急物资储备的建议（第0196号）的答复

梁家宏代表：

   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法库应急物资储备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    您的建议切中关键、符合实际、针对性强，更是我们应急物资保障工作需要不断加强的重要环节。充足的应急物资储备，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物资保障，更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保障的关键环节。国家对市、县两级在应急物资储备数量、种类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，按照《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21-2009）要求，市级应急储备物资需满足4-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需求、县级应急储备物资应满足0.5-0.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需求。我市辖区面积大、自然灾害灾种多，加之应急物资更换不及时等原因，目前我市应急物资亟待补充。同时，法库县辖区内河流众多、各类自然灾害频发，也是我市应急救灾物资管理工作重点关注和强力保障的地区。
为此，根据您提出的建议，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：

一、落实政策，为法库县应急物资储备提供部门支持

依据《沈阳市防灾减灾办法》中“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领导，将防灾减灾工作纳入本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”和沈阳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工作的通知》（沈应急委办发〔2020〕4号）中“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应急物资储备的资金保障，按照现行事权、财权划分原则，分级负担应急物资储备资金，并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”的要求，我们将采取现场磋商、函办、电话沟通等方式，协调法库县人民政府落实相关政策，计划列支，增加应急储备物资资金投入。

二、重点关注，加大对法库县代储应急物资支持力度
我们将认真梳理2019、2020年市级应急储备物资在法库县代藏代储情况，结合法库县应急物资储备需求，克服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现有应急物资储备不足的困难，继续加大应急储备物资代储力度，将法库县列为重点保障地区，在2021年继续下拨一批代储的应急物资，增加在法库县的代储物资总量，进而提升法库县应急物资储备能力。
三、积极配合，指导法库县制定2021年度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计划
按照沈阳市应急管理局《关于印发沈阳市应急物资储备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》（沈应急发〔2020〕31号）中“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与本级发展改革、财政等部门，制定本地区当年的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计划”的要求，同时也为了确保地区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计划的准确性与严肃性，我们将指定专人配合，就政策指导、计划制定、物资参数提供等方面，以需求作为储备计划的出发点，结合本地应急救灾物资储备量，为法库县制定2021年度应急救灾物资储备计划提供政策、理论指导，确保该计划更加规范、明晰、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。
四、签订协议，完善法库县多元化应急物资储备体系
我们将提供我局签订应急物资储备协议企业名单，协调法库县应急管理局与上述企业签订相关协议，通过构建以政府储备为主、社会储备为辅的应急物资储备结构，从实物储备、协议储备、生产能力储备共同储备量来解决应急物资实物储备不足的问题，将法库县应急物资储备与企业、商业以及社会力量有机结合，进一步完善法库县多元化应急物资储备体系。

感谢您对应急物资储备工作的重视和关心。

沈阳市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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